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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談以利亞的信念之轉變，得從迦密山的經歷說起。當他獨自一人勝過

四百五十名事奉偶像的先知，蒙神應允所求，天降大火燒盡燔祭等物，顯明有神

同工的榮耀，眾民皆俯伏驚呼：「耶和華是神！」一時之間，似乎復興信仰有

望；繼而七次禱告，天降大雨，藉聖靈之力，一路奔在亞哈王之前到了耶斯列城

（路程約37公里）。這時，以利亞所見的情形，不是他所期待的：「使這民知道

祢──耶和華是神，又知道是祢叫這民的心回轉」（王上十八37），亦不見眾人

「知道我是祢的僕人，又是奉祢的命行這一切事」（王上十八36下），而夾道迎

接，共舉信仰復興大業，揭竿而起推翻惡政；反倒是久旱逢甘霖，百姓仍安於現

狀，依然故我。蛇蠍皇后耶洗別知道屬下的先知皆被殺死，怒而拔刀相向，指著

偶像神明起誓，不殺以利亞絕不善罷甘休（王上十九2）。

常言道：「期待過高，失望更大」。以利亞見這光景，與他所期待的結果大

大不同，自己還成了被追殺的對象，生命陷入極大的危險。一時之間，他向來堅

傾聽神默示的微小之聲
從以利亞在何烈山一個洞中的經歷，

談信心的重建與事奉觀念的澄清
文／霽恩  圖／Amigo

當遇無力失望，甚至沮喪到想以死解脫，仍然要禱告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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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和華不像人看人：人是看外貌；耶和華是看內心。

Man looks at the outward appearance, but the LORD looks at the heart.

強的信念崩潰了！為什麼看見這麼大的神蹟

奇事，以色列百姓仍不覺醒？為什麼神仍讓

惡人橫行霸道，不受懲治？為什麼我忠心盡

責，努力卻未見成效？為什麼神不再同工幫

助，反使我遭受如此的屈辱？……為什麼?!

事與願違，百感交集，以利亞選擇逃避現

實。如果這時稱他是識時務為俊傑，那還算

有理性，信念未倒。但聖經描述的是：「以

利亞見這光景就起來逃命，到了猶大的別是

巴（路程約160公里），將僕人留在那裡，

自己在曠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來到一棵羅騰

樹下，就坐在那裡求死……。」（王上十九

3-4）。可見因環境不順，情勢不利而失卻

信心，並將自己陷置孤寂之中；又逞血氣

（這次奔跑未題聖靈之力），過勞困倦，以

致身心俱疲，自悲自嘆，灰心求死。雖然如

此，並非真的去自殺，而是向神呼求，才有

起死回生之機。所以，當遇無力失望，甚至

沮喪到想以死解脫，仍然要禱告神，述說憂

慮（腓四6；彼前五7）。摩西也曾因責任、

壓力太大而求死，卻蒙神教導祐助的經歷

（民十一10-17）；主耶穌也在客西馬尼園

留下了禱告的榜樣（可十四32-36；路二二

43）。

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

弱。祂也曾凡事受過試探，與我們一樣，

只是祂沒有犯罪。所以，我們只管坦然無

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，為要得憐恤，蒙

恩惠，作隨時的幫助（來四15-16）。

因為神並非不公義，竟忘記你們所做的

工……（來六10）。 

願那喜悅我冤屈得伸的歡呼快樂；願他們

常說：當尊耶和華為大！耶和華喜悅祂的

僕人平安（詩三五27）。

接著，因神的憐恤與眷顧，讓疲累不堪

的以利亞得到充分的休息，調整心情，養

足氣力之後，開始信心的重建課程與服事觀

念的改造教育。天使第二次來，拍他起來吃

喝說：「因為你當走的路甚遠」（王上十九

7）。表面上，要以利亞仗著飲食的力量，

走四十晝夜到何烈山（路程約350公里）。

事實上神已經開始在教導他，眼光要看長遠

一點，「君子任重而道遠」，勿想「全力一

搏」而「一勞永逸」。國家積弊已久，百姓

信仰偏差既深，如「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

寒」，而「冰雪消溶，也非一時之暖」。服

事神，是一輩子的事，要靠著神所賜的飲食

（靈糧→神的話、靈飲→聖靈），走在神的

旨意當中，與神同工同行，直到最後息了勞

苦，真正得到作工的果效（啟十四13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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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何烈山，以利亞住進一個洞中（王上

十九9）。似乎過了一段時日神才向他說話

（因為經上的描述是：就「住」在洞中），

讓他沉澱一下，先平靜自己的情緒，再接受

神啟發式的教育引導。

神問：「以利亞啊！你在這裡作什

麼？」不慍不厲，反帶著關懷提醒的語氣；

不禁想起保羅所說：「這樣看來，我們各人

必要將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說明。」（羅十四

12）。以利亞回答：「我為耶和華──萬軍

之神大發熱心；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祢的

約，毀壞了祢的壇，用刀殺了祢的先知，只

剩下我一個人，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。」兩

次回答，皆是如此，頗有「舉世皆濁，而我

獨清。眾人皆醉，而我獨醒」之嘆！難怪會

有如同屈原悲嘆不得志，自我放逐乃至於有

尋死之舉，從他的話語中，來思想幾件事：

一.我為耶和華萬軍之神大發熱心

在洞中為神大發熱心，似乎就欠缺了工

作的廣度。雖然他有極大的信心與恩賜，

但誇口自己的熱心──工作成就、表現與成

果，也就容易追求自我滿足卻忽略神的要

求。保羅曾見證猶太同胞「向神有熱心，但

不是按著真知識；因為不知道神的義（因信

稱義，亦可指神看為正的事），想要立自

己的義（行律法的義，亦可指自己看為對的

事），就不服神的義了。」（羅十2-3）。

從禱告不下雨、撒勒法寡婦家中的神蹟、迦

密山上勝過假先知，到祈禱下雨解三年之

旱，這一切都太順利了，都是我以利亞大發

熱心的功蹟成果，以色列信仰復興就看我一

人表現了……！

讓我們思想保羅的見證：

除了基督藉我做的那些事，我甚麼都不敢

提，只提祂藉我言語作為，用神蹟奇事的

能力，並聖靈的能力，使外邦人順服（羅

十五18）。

然而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

成的，並且祂所賜我的恩不是徒然的。我

比眾使徒格外勞苦；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

的恩與我同在（林前十五10）。

二.眾人皆背信毀約，只剩我一人

言下之意，其他同胞皆為背叛者，卻顯

露自己心中的孤傲自義。或許因為自己的恩

賜能力太好，作事的看法和看人的標準都很

高，覺得當時無人可以與之同工；或者，他

總是憤世嫉俗、自命清高，而未能體察（甚

至看不起）同工的軟弱，因而忽略了敬畏

神者至少還有俄巴底和他所救的一百個先

知（王上十八3-4），以及以利亞自己的僕

人（參：王下二7，四1）。雖然他大有責任

感，盡力要求完美，但亦無法獨撐大局、力

挽頹勢。所以自恃而孤，易因挫敗而灰心喪

志。以利亞依然自命不凡、孤芳自賞，而且

搞不清楚錯在哪裡？

讓我們再想想聖經上的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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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an looks at the outward appearance, but the LORD looks at the heart.

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，因為二人勞碌同得

美好的果效。若是跌倒，這人可以扶起他

的同伴；若是孤身跌倒，沒有別人扶起他

來，這人就有禍了（傳四9-10）。

凡事不可結黨，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；只

要存心謙卑，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（腓二

3）。

三.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

乍聽之下是訴苦，但背後似乎埋怨神未

給予保護，棄自己於不顧；枉費我如此熱心

拚命，卻落得如此下場！綜觀歷史，竟發現

以自我觀念服事主，不見他人只見自己者，

皆有類似之處；馬大、馬利亞兩姊妹接待主

與門徒的事情中（路十38-42），馬大「伺

候的事多，心裡忙亂；為許多的事，思慮煩

擾。」雖然很熱心，但多事操煩，而人總非

三頭六臂。在分身乏術，察覺無法掌控全局

時，便在情急之下責怪妹妹馬利亞不來幫

忙，也埋怨主對己漠不關心，無視她的熱心

付出。

當然本段經文對於事奉與靈修有很好的

勉勵，但不在本篇的重點，故不贅述。然

而，主耶穌還是耐心的教導馬大；如同神也

用心的開導以利亞：

1.烈風大作、崩山碎石、地震與火，

主卻不在其中

這等景象，表露出以利亞心中的企盼。

只要神顯出轟轟烈烈的作為，震天動地的大

神蹟，必能喚起百姓，復興信仰。而他的工

作態度，也反映如此的信念。但，耶和華卻

不在其中。因為主知道人心裡所存的（約二

23-25），更何況早有歷史的鑑戒（民十四

11、22、23）。主耶穌也表明：「若不聽從

摩西和先知的話，就是有一個從死裡復活

的，他們也不聽勸。」（路十六31）

這些作為，在舊約中也曾見於神施行審

判刑罰之時。或者以利亞更希望神來個嚴

厲的審判，將惡人一網打盡，予以剪除，國

中就太平了；從他總叫不敬畏神的人被殺之

事來看（王上十八40；王下一9-12），這應

該比較像他的觀念。細讀經文，神是叫他

出洞站在山上，在神面前。當耶和華從那裡

經過，大顯異象奇事之時，以利亞卻仍在

洞中。後來聽見神以微小的聲音呼喚，才用

外衣蒙著臉出來站在洞口。主要他明白，神

若以激烈的作為對待選民，察究罪孽大行審

判，誰能站立得住呢？（詩一三○3），就

連你以利亞也站立不住！（參：賽六1-5；

啟一17上）。

2.傾聽神微小的聲音

神以微小的聲音，但一定是清楚、肯定

的聲音，是說到心坎裡的，是需要用心領

受的。因為以利亞，自己的聲音往往太大聲

了：

(1)以利亞初登場時，即宣告旱災的到來。

相信一定是神差派他去見亞哈王的，他

說：「我指著所事奉永生耶和華以色列

的神起誓，這幾年我若不禱告，必不降

露不下雨。」（王上十七1）。其中「我

若不禱告」，《呂振中譯本》譯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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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除非憑我說話」；

《 文 理 串 珠 本 》

譯為：「惟我言是

聽」；《聖經、串

珠、註釋本》譯為：

作「若不照我的話」。

以上皆見以利亞充滿

信心之語，但是「好大的

口氣」！只是將人的注意

力放在他的身上，未能彰

顯神的威能、榮耀。但神

要他隱藏起來，學習信靠順服神話

語的功課（王上十七2-16）。

(2)旱災的第三年，神派他去見亞哈

王，宣告將要降雨之恩。乾旱是刑罰管

教，降雨則是恩典慈愛；表示神仍憐憫

百姓，願意再給以色列民一個機會。神

說：「你去，使亞哈得見你；我要降雨

在地上。」（王上十八1），神的交待

很清楚，重點對象是亞哈，一國之君，

當為全民之動向負起全責；要讓亞哈從

你身上看見神的作為，體會神的旨意。

但綜觀「王上十八」，只見以利亞處處

義正詞嚴之語（雖然內容從信心的層面

去闡述都有正面的教訓），又辦了場真

假試驗大會（從律法的角度去解釋也說

得通）。搞了一個極盛大的場面，進入

真正的高潮──求雨時，卻叫亞哈上去

吃喝，後來跑在亞哈之前不見了。俗

云：「擒賊當先擒王」，殺了四百五十

個嘍囉，卻沒讓亞哈得到教訓，只當看

了一場以利亞的個人神蹟秀，當然起不

了任何的作用。神的話，到底有沒有注

意聽呀！

3.教導已畢，神未加以責備，乃交付

責任；其中亦帶著教訓（王上十九

15-18）

(1)膏哈薛作亞蘭王，又膏耶戶作以色

列王。

要知道真神乃全地的主，不止選民之

國，外邦國家也在神的掌權之中，眼光要寬

廣些，當學習以不同角度來看事情（詩六六

7；賽五五8-9）。

(2)膏以利沙接續他作先知

事奉神的工作要看得長遠。神的經綸有

永久性，聖工也有持續性，信仰工程需要

永續經營，代代傳承（申四9-10；代上二三

13；徒七44-47）。

(3)神的眼目遍察全地，有公義有慈

愛，決不以有罪的為無罪，更憐

憫保守那謙卑敬畏神的人。

「德不孤必有鄰」，主為自己留下七千

名敬虔的人，自認靈程高超者切忌孤芳自

義，當能憐恤他人，和睦相待，與人共享同

工之樂（出三四6-7；代下十六9上）。

以利亞後來只完成了膏立以利沙的任務

（王上十九19-21）。聖經未言明為何前兩

項膏王之事未進行；但就後來由以利沙去完

成來看（王下八7-14，九1-13），以利亞已

經完全順從神的教導，懂得工作的交接及延

續，能以寬廣的心態去面對聖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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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，此後他的話語，即使是宣告神的

審判，也都必彰顯是「神的旨意」（王上

二一17-29；王下一1-17）。在升天之前，

更教導以利沙，不要只見火車火馬的震撼場

面，要注意仰看那以旋風接他上升的力量

──天上的真神（王下二8-14）。

末了的話

回顧「王上十九5-18」，以利亞的信

念得以從軟弱失落到從新得力，關鍵之處

實乃因著神的愛。對照主耶穌復活之後給

予門徒的關懷，實有異曲同工之妙。當時

門徒亦極軟弱，未能按主的吩咐去傳福

音；主來找他們，給予食物，又以網魚的

神蹟提醒之，更對彼得諉以牧養之責，激

發愛主之心（約二一2-19）。以利亞也是

在軟弱之中，自覺內疚灰心，無顏見主，

卻蒙神體恤垂顧，從肉體、心靈到信念的

造就，一步步再站立起來，從新出發。約

伯在痛苦軟弱時曾道：「那將要灰心、離

棄全能者、不敬畏神的人，他的朋友當以

慈愛待他。」（伯六14），正是他心境最

佳的寫照。主耶穌是你我最好的朋友，祂

愛屬祂的到底；以利亞體會到了，保羅

也體會到了（林後五14-15，十二7-10；

弗六10）。更願像大衛的宣告，來！讓

我們一起說：「耶和華，我的力量啊！

我愛祢！」（詩十八1）            

勒住你的舌頭

舌頭 雖然在百體裡最小，卻

也是最容易犯罪的部位。《雅各

書》中說到，我們在許多事上或

許都有過失；若有人在話語上沒

有過失，他就是完全人了，也能

勒住自己的全身。顯然勒住自己

的舌頭，是相當重要的課題，您

是否曾有過這經驗？相信您的分

享可以幫助更多人了解如何勒住

自己的舌頭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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